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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事厅关于报送冶金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闽冶职改〔2008〕5号) 

各设区市职改办、省直有关厅（局）、公司： 

  经研究，拟于2008年10月底召开福建省工程技术人员冶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会议，现

将报送评审材料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和对象 

  凡在企、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采矿、选矿、矿山地质、矿井通风及安全；钢铁、有色及稀有金属

冶金；金属材料及加工；耐火材料；冶金理化检测；冶金机电设备维修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符合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福建省人事厅《关于福建省工程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实

施意见》（闽经贸培训[2003]299号）文件规定的条件，均可自主申报。 

  在闽台湾地区居民可根据《关于开展在闽台湾地区居民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试点工作

的通知》（闽人发[2008]70号）文件规定的条件，自主申报评审。 

  二、申报人员应报送材料 

  1、设区的市，省直厅（局）、公司职改办委托评审函一份； 

  2、《申报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一式30份（规格：B4复印纸（一律打印）； 

  3、《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四份，不得复印（可打印）； 

  4、任职以来近五个年度考核登记表各一份； 

  5、专业技术代表作一式两份（不署名,要求打印，提供原件一份）； 

  “代表作”必须是任职后独立撰写的，其内容与申报专业一致。申报人如有多篇论文提交评审，

须确定其中一篇为“代表作”。 

  6、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的业务自传一式两份（打印）； 

  7、毕业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聘任书、获奖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8、外语成绩合格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或免试审批表一式两份；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9、继续教育证书或接受继续教育有关证明复印件一式一份； 

  10、能够代表本人业务水平和成绩的其他有关材料； 

  11、破格晋升的对象，应提供符合破格条件的相应材料； 

  以上有关材料的复印件（A4复印纸）均需本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并

装订成册。同时将报送材料清单贴于材料袋上。 

  三、申报材料须进行公示 

  在申报材料和推荐材料正式上报前，应将经申报者本人填写并拟上报的《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在本单位张贴公示7天以上（含7天）。所在单位除按原规定写出推荐意见外，

还应在申报人员的推荐意见中注明“经公示（公示期为××年××月××日至××日），材料真实，

符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同意推荐”。 

  四、其他 

  1、评审费按闽价[2000]费价239号文件的规定收取。 

  2、职称外语要求按闽人发[2004]145号文件规定执行。 

  3、任职年限计算截止时间为2008年12月底。 

  4、报送材料截止时间为2008年9月10日，材料报送地点：福州市省府路一号 省冶金（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职改办，电话：0591-87552715，联系人：刘国顺。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公司职改领导小组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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